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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9.理單人員應瞭解海關的沖退稅的基本規定. 
 
報關行的理單主管或理單員或業務人員,於日常和出口商接洽的過程

中,時常會遇到對方提出有關沖退稅的問題,因此部份的專業常識,原

來應當是製造廠商的帳務人員,所應自我充實的知識,但因沖退稅獨

立一門於稅捐稽徵法中,因故於實務上,製造廠商對此部份的專業知

識,均很平乏,所以時常需和報關行討論相關之規定,筆者將分佈於 

        海關緝私條例. 

        外銷品沖退原料稅捐辦法. 

       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. 

中之規定,及海關之審單措施簡輯扼要介紹如下. 
 

出口的貨品,雖然目前政府的政策為逐年的減少可沖退稅項目及數量,
但是對於符合關稅法規定的貨品,條件如下時,仍可於出口後憑據,填
寫退稅甲,乙,丙三種表格後,向關稅總局的保稅處,或中國鋼鐵公司,
會稅捐稽徵處(國稅局),申請辦理沖退稅事宜. 
 

基本出口品能辦理沖退稅時,需符合以下基本事項要求: 

一.進口時原料所課稅率為 5%以上(含 5%),且非剃除退稅項目. 

   原料進口後有經加工程序,製成有外匯收入之出口品. 

二.將來同一張沖退退稅申請甲表中的申請總金額 (實際金額), 

   和乙表中的退稅項目出口離案價格(FOB)總額 (千位以下為 

   四捨五入),兩者比值需大於或等於 1%. 

三.將來申請沖退稅申請時,其申請內容需有工業局或關稅局 

   之核退標準公函,可讓保稅處人員審核. 

四.進口用料需有先進口後出口的進口退稅報單內容,可供核 

   銷進口憑證. 

   進口憑證的有效期限為放行後一年六個月. 

   而無通案定率沖退稅案件,有效期限為出口報單放行後 

   六個月. 

五.於出口時,需聲明要海關核發退稅副報單,並於出口報關時 

    ,同時申報退稅清表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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若是出口貨品符合此項沖退稅之要求時,出口廠商於出口報關時,往往

會給出口商退稅清表,要求其於報關時,一併申報,而於結關放行後 21
天內,海關會據以核發沖退稅報單,製造廠商或原料進口商,或出口商

再憑以向保稅處申請沖退稅. 
 
因此項退稅清表及副報單的申請,是需於報關時就提出,事後不可以

補申請,所以於出口結關時,報關行一定要將[退稅清表]隨附於報單

中,一併檢附報關. 
a.及於出口報單第(21)欄中, 

  填入代號為:[Y]表示申請,[N]表示不申請. 

b.申請沖退稅副報單及聯別, 

  則應於[證明文件核發]欄中以下列代碼表示. 

  [2]表示: 2.押匯用聯 

  [3]表示: 3.沖退原料稅用聯 

  [4]表示: 4.退內地稅用聯 

  [5]表示: 5.出口證明聯 

  並於旁邊[份數]欄中,表示出份數. 
c.並於傳輸後遞送,依下列順序排列,分頁加蓋旗縫章後之 

  整套出口報單給海關,完成書面收單的程序. 

  第一聯:正本 

  第二聯:押匯用聯 

  第三聯:沖退原料稅用聯 

  第四聯:退內地稅用聯 

  第五聯:出口證明聯 

  第六聯:由海關收單加蓋戳記後,退還保留五年 

 

所謂的退稅清表,為一海關規定,固定之格式,請參見附表.若是貨物出

口後,需要憑海關核發的退稅副報單,向有關的單位,申請沖退下列稅

金時, 
            進口關稅, 

            貨物稅, 

            屠宰稅, 

            (或營業稅) 

            中國鋼鐵公司外銷差價補貼稅. 

所需就進出口產品及原料使用關係申報海關憑核的一種表格. 
此表格於報關時,須一起附上在出口報單中,呈給海關依申請核發相

關之出口副報單. 
 



出口報關理單流程管理 EXPORT CUSTOMS DECLARATION PROCEEDING  MANAGEMENT 

 3

一般得申請沖退稅的種類,及各聯副報單的用途為: 

         第三聯副報單(退進口稅,或進口繳付的貨物稅), 

         第四聯副報單(退營業稅,內地屠宰稅), 

         第五聯副報單(中鋼差價) 

每一聯副報單須支付海關$100.-規費 

 

退稅清表於報關後,海關查驗員(若抽驗時)及估價員, 

會依下列程序審批及判認無誤時, 

1.於限期(放行後 21 天)內核發副報單, 

2.如果因故為海關責任,而遲延核發副報單時, 

   自報關日到此副報單核發日之日期,於申請沖退稅時, 

   得自進口報單一年六個月有效日期,或出口報單六個月 

   有效期中展延之. 

3.假如申報錯誤時,將以報關義務人(即出口商)為懲處對象. 

 

海關查驗員(若抽驗時)及估價員,會依下列程序審批及判認: 

  a.應檢查是否已提供退稅清表.(除了為定率退稅情況外.) 

  b.而退稅清表是否"清晰",海關不負是以能退稅之責任. 

  c.檢查退稅清表之退稅"重量",是否小於等於,結關 PACKING  

    之該涉及申請退稅之出口成品之"淨重"? 

  d.檢查退稅清表之退稅"數量",是否小於等於,結關 PACKING 

    之該涉及申請退稅,之出口成品之"數量"? 

    (除非為 "分裝"[CKD]情況,且清表中已加註情況外.否則 

     不允許.) 

  e.若有涉及貨物稅之退稅清表時.廠商是否檢附貨物稅照? 

     i.若無時,請報關義務人補檢附核銷後,才得放行. 

     ii.若有附時,關員需核對稅照中. 

       ii-a.製造廠名稱及統一編號. 

       ii-b.貨物品稱及規格型號. 

       ii-c.數量是否和退稅清表中表註一致. 
     若無檢附退稅清表時,於放行後不得申請補附. 

     海關不負是以能退稅之責任. 

  f.所檢附的退稅副報單的申請聯,是否和報單自行批註一致, 

    若無時,海關不負是以能退稅之責任. 

    若清表進口商欄有填註時,一定要退進口關稅為第 3 聯. 

    其餘為貨物稅及屠宰稅及營業稅為第 4 聯. 

    中鋼及其他的獎勵投資項目為第 5 聯. 

 


